
安全工程学院 2025 年下半年研究生学位论文

选题、毕业答辩、学位授予工作时间安排

各研究生导师及研究生：

为做好我院 2025 年下半年研究生选题及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工作，根据研究生院 2025

年下半年研究生毕业和学位授予工作安排的要求,现将具体工作及时间安排通知如下：

时间 工作内容 提交材料 提交者 备注

一、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工作时间安排

9月 20日

9月 20日，学院

集中组织博士研

究生开题答辩，参

加本次开题的研

究生应在 9月 17
日前，在新版研究

生培养管理系统

提交开题申请，并

通知导师审核完

毕。

研究生应撰写不少于 5000字的开题报告内容。研究生有

2次开题机会。博士研究生应在第 4学期结束前公开举行

开题报告会，最迟应于第 8学期结束前公开举行并通过

开题报告。

开题时需提交的材料：

1、选题情况表

2、选题报告

学生本人

论文开题至少

提前 3天在新

版研究生管理

系统进行开题

申请。

二、毕业答辩与学位授予工作时间安排

9月 25日
前

拟申请学位的研

究生登录旧版研

究生培养管理系

统，通过成绩查

询、必修环节、科

研创新能力等环

节完成学分审核

工作，并对照培养

方案和学生手册

自查学分是否合

格。

1、课程学习环节：通过旧版研究生管理系统成绩查询结

果，对照个人培养方案上的每门课程和学分要求，以

及学生手册上课程学习各部分学分要求，看必修课课

程、选修课课程及课程学分是否都已通过。

2.必修环节：全日制硕士须在旧版研究生管理系统上传系

统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个人心得 5千字，由导师负责审

核。20级及以后博士国际学术会议 1个学分，上传材料

学院审核。

3.科研素质和创新能力：学术论文、专利软件、成果竞赛

项由研究生本人通过旧版系统登记并上传附件，论文必

须上传检索证明、专利必须上传专利证书、竞赛获奖必

须上传证书。其他项如学术活动、专题研讨、科研实践、

专业实践等均由导师负责审核。

4.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研究生在学位论文送审前须携

带本人最高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硕士学位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中国矿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术创

新能力考察评价意见表》复印件和相关成果原件及复印

件（在学期间取得的成果、发表的学术论文、检索证明，

以及省部级科研奖励证书和证书佐证材料等）到研究生

学生本人

尽量提前审核

学分获得情况，

对照培养方案，

确认最终学分

取得结果。



院学位办进行审核，符合申请学位要求者，方可进行学

位论文送审。

5、电子照片提交要求：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论文博士）应登陆“研究生培养管理系统”提交制作学

位证书的电子照片,具体要求见附件 5。

9月 30日
前

拟申请提前毕业

的研究生将个人

提前毕业申请表，

报研究生培养管

理办公室

通过“新版研究生管理系统”填写并下载个人《提前毕

业申请表》

《提前毕业申请表》导出方式：登录系统—学籍管

理—学籍异动申请—异动类型选“提前毕业”—提交后

点击“操作”按钮下的 图标打印表格。

学生本人

未按期提出申

请的研究生本

次不受理其学

位申请相关工

作

10月 19日
前

预答辩、博士学术

创新能力考核

1、博士预答辩由学院集中组织，计划于 10月 19日前完

成两次预答辩组织工作，参与预答辩的博士生，在第一

次预答辩时同时进行博士学术创新能力考察；

2、硕士预答辩由各研究所集中组织，于 10月 19日前完

成两次预答辩组织工作，并将结果报送学院研科办。

3、根据《安全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考察评

价办法（试行）》对博士生开展学术创新能力考察评价，

评价完成后，在预答辩时提交专家签字的《中国矿业大

学博士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考察评价意见表》原件以及

相应成果支撑材料复印件。

学生本人

及各研究

所

预答辩不通过

者，本学期不得

进行论文送审、

答辩和申请学

位，半年后可再

次提出预答辩

申请。

10月 20日
前

2025年 12月拟申

请学位的研究生

向学院提出预报

名申请

预答辩通过的研究生个人通过新版研究生培养管理信息

系统网上提出论文评审预报名申请，请各位研究生主动

与导师取得联系，由导师系统审核毕业生论文评审预报，

导师审核通过，视为预报名有效。

导师、学

生本人

未按期提出申

请的研究生本

次不受理其学

位申请相关工

作

10月 24日
前

汇总拟申请学位

人员名单报研究

生院学位管理办

公室

学院通过“新版信息系统”完成预报名审核工作，审核通

过的申请者，方可进行网上送审学位论文提交。

研究生秘

书

10月 26日
前

提交学位申请材

料进行审核和上

传论文

1、学生个人要进

行学位论文格式

检测，检测合格后

方可上传

2、导师系统审核

毕业论文并填写

意见（默认同意查

重和送审）

1、研究生成绩最终审核：9月 25日前课程、科研、创新

成绩的学分都需达到申请学位的标准，学院审核通过后

方可进行论文查重和送审。（在旧版系统操作）

2、在新版研究生管理系统上传双盲论文（须导师系统审

核）：

（1）须按照《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定及

模板(2021版)》（简称“论文撰写规定及模板(2021版)”）
要求撰写论文，申请者须在提交送审论文前和学位论文

答辩后两次登陆 https://cumt.lun51.com/yjs进行学位论文

格式检测，格式检测合格方可上传论文。

（2）必须按“双盲”送审学位论文格式要求按时完成送审

学位论文提交工作。

（2）“双盲”送审学位论文仅需保留封面页和论文主体部

分（包含从摘要至作者简介）；博士学位论文还应有“创
新性评价”内容。要求 PDF 格式，不超过 20M。

（3）“双盲”送审学位论文不得出现导师、作者以及其他

学生本人



有可能辨认出论文来源的字样，有关隐去文字统一用 *
字符号代替。论文的“研究方向”请填写论文的主要研究

方向，最多可填写三个，使用分号间隔，不可使用论文

题目或论文关键词作为研究方向。研究方向是选择评审

专家的重要依据，须填写本专业普遍认可的研究方向，

不可填写的过于狭窄，每个研究方向不超过 8个字。

（4）“双盲”送审学位论文不出现学号，学术成果里不出

现论文题目刊号日期，专利号等，只写发表论文几篇，

专利几项即可。

3.材料审核未通过学位论文不得进行送审评阅，未按时审

核和提交材料者视为自动放弃本学期申请学位。

4.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研究生在学位论文送审前须携

带本人最高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硕士学位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中国矿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术创

新能力考察评价意见表》复印件和相关成果原件及复印

件（在学期间取得的成果、发表的学术论文、检索证明，

以及省部级科研奖励证书和证书佐证材料等）到研究生

院学位办进行审核，符合申请学位要求者，方可进行学

位论文送审。

10月 31日
前

学院查重、学位论

文格式检测

（1）由学院下载双盲论文电子版，保留查重部分，进行

查重，学生个人不需要另行提交查重电子版。

（2）学院只查重一次，不通过者本学期不得进行论文送

审、答辩和申请学位.

研究生秘

书

11月 30日
前

论文答辩完成

1、论文检测、审核通过者可进行论文送审。

2、学位论文评阅严格按照《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

文评阅办法》的规定进行。

3、送审评阅书返回，同意答辩或按评阅意见修改后的研

究生持论文评阅书（博士和学校抽审硕士网上评阅系统

可查、其他硕士由学院提供）、答辩成员审核表（院研

究生学位委员会主任审核签字）及学位申请书到学院审

核签字、盖章（“学院意见栏目”前所有栏填写完整），

学院审核同意答辩盖章后，方可进行答辩。

4、答辩委员的聘请按照《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答辩工作的规定》进行，本学期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由

学院统一安排，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由导师团队组织，

时间要求： 11 月 30 日前完成。

5、博士研究生答辩时须向答辩委员会提供《中国矿业大

学博士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考察评价意见表》及相关成

果原件一份，供答辩委员查阅.
6、根据答辩委员会成员，准备答辩委员会表决票（答辩

秘书到学院领取）盖章后使用。

7、答辩委员会成员审核通过后进行网上公告，申请论文

答辩的研究生须提前答辩时间至少三天登陆“新版研究

生管理系统”进行答辩申请，并通知学院进行网上审核。

答辩须张贴海报。

8、答辩时间的把握和答辩程序按照《中国矿业大学研究

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的规定》进行，答辩秘书应熟悉答

辩程序。

9、答辩决议的书写格式应规范，内容应全面、客观（可

学生本

人、各研

究所、学

院

未经学院审核

同意或未进行

答辩公告的研

究生不能进行

论文答辩

硕士研究生由

学院组织按专

业集中安排答

辩



下载参考格式），

答辩主席需在学位申请书上签字，如答辩委员会决议为

打印稿粘贴的，答辩主席需同时在答辩委员会决议的打

印稿上签字。

10、上传存档论文前，必须再次进行格式检测。

12月 3日
前

提交学位

申请材料（纸质和

电子）

纸质学位材料袋提交以下材料：

1、学位申请书 1份（论文博士需提交 2份）

2、论文评阅书（博士含导师审核意见表）：博士（3份）、

论文博士（5份）、硕士（2份）

3、专家推荐书（论文博士） 2份
4、博士研究生学术能力创新考察评价意见表原件 1份（论

文博士 2份原件），博士研究生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检索

证明原件及论文复印件、专利等成果各一份。按照学术

能力创新考察评价意见表上成果顺序装订，且与学位材

料 PPT上顺序一致。

5、个人培养计划表 博士、专业学位硕士 1份
6、答辩委员会成员审核表 1份

7、选题情况表 1份
8、选题报告 1份

9、研究生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登记表 1份
10、《学位授予信息表》（系统生成，须学生签名确认）

11、修改后的纸质学位论文 1本（签字齐全，必须有导

师签字，不可电子签）

12、答辩表决票

13、学位论文使用和出版授权书各 1份
14、《跨学科选题学位论文答辩交叉学科专家信息登记

表》，仅博士属于跨学科选题的提交。

电子学位材料提交以下材料：

1、《存档学位论文》、《抽检学位论文》（PDF 版，通

过“新版研究生培养管理系统”上传）（须经过学位论文

格式审查）

“存档学位论文”：用于上传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和上级主

管部门论文抽检，论文题目有变化的须进行修改，应与

存档纸质版论文保持一致。

“抽检学位论文”：用于江苏省学位论文抽检，抽检论文

应在存档学位论文的基础上隐去作者姓名、导师姓名、

学校名称、学校代码、培养单位名称、培养单位代码、

学位授予单位名称、学位授予单位代码、培养单位地址、

邮编、答辩委员会主席、答辩委员会成员等可能辨认出

论文来源的字样，有关隐去文字统一用*字符号代替，删

除学校校徽标识、删除致谢部分。

2、学位材料 PPT(博士提供)

学生本人

12月 5日
（暂定）

学院召开分学位

委员会，审核学位

和选题

学院研究生办

公室向研究生

通报论文和选

题审查结果，对

有修改要求的

论文，导师应指

导研究生在 12



月 7日前完成

修改工作

12月 9日
学院向研究生院

送交研究生学位

材料

学院对研究生提交的存档学位论文进行学术不端行为

“查重”检测和学位论文格式检测工作，并向研究生院提

交存档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查重”检测结果汇总表。

对于检测结果被学位评定委员会分委员会认定为不合格

的论文，应暂缓或取消学位申请资格。

12月中旬

（暂定）

学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会议

12月下旬

（暂定）

学生向各部门提

交最终论文，并办

理离校相关手续

学生提交学位论文（博士：精装；硕士：简装）：

（1）校图书馆 1本（纸质、电子 PDF 格式）

（2）档案馆 1本（纸质、电子 PDF格式）

（3）研究生与科研工作办公室 博士 2本（纸质）、硕

士 1本，交至矿科 A405-1

离校通知单 1张（需个人办理的离校手续应盖章）

学生本人

没有提交存档

论文的研究生，

不能办理离校

手续，暂缓发放

学位证书及档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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